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技术要求
（一）产品名称：低压超滤膜一体化净水设备
1、超滤膜材料：PVDF。

2、超滤膜平均孔径不大于0.05μm。

3、净水工艺采用负压方式产水，膜通量不小于2000 L/(㎡·h)。
4、超滤膜丝拉断力不小于400N。
5、进水方式：高位水头；产水方式：虹吸产水。

6、化学清洗平均周期6个月。

7、产水率：≥95%；废水率不能高于5%。

8、智慧物联网管理系统：设备全自动运行，高度智能化，可无人值守，可远程监控（实时监控设备制水过程中的各项水质数据和设备运行数据，可远程控制设备进行制水），手机智能互联（能实现手机上一键互联远程监控各项设备数据和水质数据），含设备运行监控PLC软硬件。采购人可在电脑及手机进行查看。一键导出数据报表，帮助高效管护设备。

9、成套设备须配备在线浊度仪、压力传感器、超声波流量计等设施，以实现产水浊度、进产水压力、产水流量等数据在线监测功能。

10、成套设备须具备包括定期膜清洗、化学清洗工艺，并配备相应的工艺管道和机电设备。产水管路须设置超声波流量计，实现产水、清洗、排泥功能的自动控制系统，可实时监控。

11、净水工艺要求：

（1）净水工艺采用超滤膜分离+成品次氯酸钠投加装置；
（2）原水直接作为超滤设备进水，不得在超滤前端增设多介质过滤或其它保安过滤设备；

（3）设备超滤膜组件必须为柱式且单体有外壳，能独立运行，以方便检修维护时其他膜组件还能继续工作；

（4）出厂水水质达到GB5749-2020《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12、超滤设备要求：

（1）有可靠的水位自动控制措施，确保运行时和不运行时的水位安全；

（2）成套化设备的额定运行电耗不超过0.2kWh/m3（按额定净水能力运行，不含原水提升电耗）；

13、自控系统要求：

（1）整套净水系统实现高度集成化和一体化；

（2）控制系统须具备手动、自动操作功能，进出水流量、操作压力、液位、排泥、排污、反冲洗、消毒、运行故障报警等能现场和远程可视化监控。

（3）有可靠的自动控制排污措施；

（4）整个自动化控制及远程均由自动化控制柜来实现，控制柜集成电气控制回路；PLC需采用国内主流控制器。

（5）电气设备自带漏电保护装置。

（二）低压超滤膜一体化净水设备房
规格：长4.0m*宽4.0m*高4.0m轻钢；

2、外墙：16mm灰白金属雕花板；内墙：环保竹木纤维墙板；

3、框架结构：80*80*2.0mm镀锌方管，80*40*2.0mm镀锌方管，50*50*1.5mm镀锌方管，30*30/40*60*1.5mm镀锌方管；材料：Q235A；
4、房顶：采用防火阻燃铺垫，屋顶外饰面采用隔热沥青瓦装饰，防水处理；

5、室内吊顶：铝扣板集成吊顶；

6、油漆：整体喷涂环氧底漆+氟碳面漆；

7、门：高端防盗门，配专用门锁；窗：铝合金推拉窗；
8、照明：平板灯1个，功率：50W；

9、配电系统：空气开关、控制盒各1个；开关、插座、室内换气扇各2个；暗铺线路1.5平方，国标电线。
注：以上技术要求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任意一项不满足投标无效。

二、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货到现场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5%，作为进度款；安装调试完毕，经通水验收合格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质保期满后支付剩余合同总金额的5%。
2.交货时间：采购单位指定时间（以签订的成交合同为准）。
3.交货地点：采购单位指定地点（以签订的成交合同为准）。
4.质量保证期和维修要求：

（1）项目免费保修期为1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其中膜组件质保期≥5年，5年内出现的质量问题由厂家负责免费维修更换。

5.售后服务：在合同服务期间，如质量有问题，接到通知后4小时之内响应，24小时内无法处理的需立即换新，所有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6.验收要求：成交供应商应按文件规定的货物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采购人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货物。成交供应商必须接受采购人组织的对货物的验收。对可能有质量问题的产品，采购人有权在成交供应商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送国家认可的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检测结果不合格或低于文件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全部产品，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7.合同签订：成交供应商在成交结果公示结束后，30日内必须与采购人签订合同，逾期的按自动放弃成交资格处理。 

8.其他要求：成交供应商总报价应包含货物、施工、材料、质量、运输、安装、工期、安全、施工、环境卫生（垃圾清走）、竣工验收、税金及与本项有关的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总价包干。

注：以上商务要求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任意一项不满足投标无效。

